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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為推動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與企業共同合作進行人

才培育計畫，藉以增進同學就業技能，特訂定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校外實習單位係指已與本校簽約之電機工程相關企業機構。  

第三條 實習課程選修資格：參加校外實習學生資格為本系碩士班學生一般生(不含在職學生與碩士在

職專班學生)。修課學生應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在每學期開學選課前與簽約之實習單位取得聘僱同意

函，共同研擬具體的實習教學內容，且確定實習單位導師一名，並撰寫「中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校外

實習申請表」。且所有參加校外實習之學生均須經家長同意，並簽署「電機工程學系校外實習學生家

長同意書」，一併提交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查，提交本系碩士班教務會議審查審查辦法另訂之，核

定後始得進行校外實習課程。 

第四條 實習課程選課規定：通過審查之同學於每學期開學時應選修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指定課程各3

學分，至多承認6學分。非參加校外實習同學不得選修該二門課程。參加校外實習同學須由論文指導教

師負責督導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內容及安全衛生，並請指導老師簽署「中華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校

外實習指導老師同意書」，向系辦公室提出選課申請。 

第五條 實習課程通過標準：各學期校外實習3學分之認定標準，要求同學在該學期成績輸入截止日前

兩週完成(1)簽約企業出具證明之累計實習時數超過400小時(含)以上。(2)學生實習完畢後須繳交「中

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實習評分表」與校外實習廠商問卷(由實習單位導師填寫，於上述期限內寄回)，

(3)繳交實習報告(成績由指導老師評定)，實習報告封面及內容格式依系上規定。其內容依序包括：公

司簡介、組織、人事規章、經營理念、本身工作說明、實習內容、實習心得等等部份。學生必須完成

該學期所有校外實習科目之規定與要求，並經考評通過始承認該學期一門課之3學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本系碩士班教務會議議決，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